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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免死案件的多样性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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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考察有唐一代免死案件所呈现出的特点，以案例研究和规范研究为基本方法，分析

《新唐书》《旧唐书》等史料中所载的案例和免死相关的法律制度。研究认为唐代免死案件在文字

表述形式、案件处理程序、具体裁决原因与实际执行结果这几个层面均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性，造

成这种多样性的深层原因是传统儒家理论中的“特权”因素与“钦恤为怀”的哀矜思想；对于擅生杀

大权的裁判者来说，以宣扬道德观念来教化民众和以严酷刑罚来突显皇威、惩戒犯罪同等重要，二

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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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刑向来是传统法律五刑中最为严酷的刑罚，

唐代法律亦以“笞、杖、徒、流、死”作为其五刑体系，

《唐律疏议》云：“古先哲王，则天垂法，辅政助化，禁

暴防奸，本欲生之，义期止杀。绞、斩之坐，刑之极

也。死者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与万化冥然，故

郑注礼云：‘死者，澌也。消尽为澌。’”［１］死刑意味

着剥夺生命，肉身与精神都会随之消逝殆尽，然而有

不少幸运者，在面临死刑判决时遇到峰回路转、柳暗

花明的情形，最终与死神擦肩而过，此类情形非常值

得探讨，然而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一些

与免死有关的专门性制度。例如，有学者将古代的

免死制度分为：为维护等级特权而规定的免死，包括

八议、铁券、赎死等；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规定的免

死，包括存留养亲、复仇免死、长辈杀死晚辈等；体现

“恤刑”精神的免死，如宫刑、徒刑、流刑代死；古今

相同的免死制度，如赦免、自首、老幼笃疾等［２］。而

关于古代免死案件较为集中的考察尚不多见，以唐

代为例，仅《新唐书》《旧唐书》所记载的当事人因触

犯律法或皇威本应被处死，但由于种种原因免予死

刑的例子屡见不鲜，关于唐代免死案件的专门考察

却寥寥无几，且多散见于其他主题的相关研究中，如

姬秀丽《唐代赦免制度研究》［３］、洪海安《唐代铁券

相关问题研究》［４］、李晨晖《唐律老年人犯罪宽宥制

度研究》［５］以及黄涛《唐代五刑实施情况》［６］等，部

分涉及了免死问题的讨论。尽管相关成果对涉及

“免死”的制度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述，但以唐代

免死案件为集中视角，通过考察其表述形式、处理程

序、具体原因与实际结果，来对这些案例进行梳理和

解析，亦不失为研究该问题的一种独特路径。

一、免死结果的多样化表述

　　史料中关于唐代免死案件结果的表述形式众

多，有“免死”“减死”“贷死”“原死”“赦死”等等。

“免死”是免予死刑最为常见的表述，如权善才

误斫昭陵柏树案，高宗下令诛杀，狄仁杰进谏后，

“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７］，又如权长孺坐罪应

死案，宪宗怜其母年高，经与宰相、群臣集议，权“于



是免死”［８］。

“减死”，减免死刑之义，亦为律文及史料中较

常见的减刑表述，《三国志·魏书》云：“夫五刑之

属，著在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９］

《唐律疏议》亦有多处内容涉及“减死”，如“征人巧

诈避役”条：“若于事未废，减死一等”，又“发冢”条：

“发而未彻者徒三年，计凡人之罪减死二等”。在五

刑体系中，流刑的严厉程度仅次于死刑，因此“减

死”常常与流刑共同出现，如王智兴之子王晏平擅

用兵马案，“减死，长流康州”［７］。曹怀舜与突厥军

队交战兵败，结果是“减死，配流岭南”［７］。

比起前两种表述方式，“贷死”“原死”“原免”

则较为少见。“贷”有饶恕、宽恕义，“原”亦有谅解、

宽容义，故“贷死”“原死”实为免死的别称，如顺宗

之女襄阳公主通奸案，“（李）元本乃功臣惟简子，故

贷死，流象州”［８］。卢文操盗左藏库物一案，高宗欲

将其处死，后采纳萧钧谏言免去其死罪，关于此案

《旧唐书》记载为“遂特免其死罪”［７］，《新唐书》则记

载为“诏原死”［８］，可知两种说法意义基本相同。又

如王君操为父复仇一案的结果，《旧唐书》载“州司

据法处死，太宗特诏原免”［７］，《新唐书》则载“州上

状，帝为贷死”［８］，可知此处“原免”与“贷死”意义

亦同。

“赦死”“赦不诛”等表述亦见于史料记载，如玄

宗时郭元振坐军容不整，得罪当斩，经刘幽求、张说

劝谏，“乃赦死，流新州”［８］。执失思力牵涉房遗爱谋

反案，“高宗以其战多，赦不诛，流州”［８］。袁氏妖

逆案主官杨纂因过失将被处斩，“温彦博以纂过误，

罪不至死，固谏，乃赦之”［７］。这几个案件的记载中

都出现了“赦”，其本质上属于“别赦”的范畴。除此

之外，其他以皇帝敕令形式做出最后裁决的免死情

形，也可以认为是赦的形式。

《唐六典》称《贞观律》“比古死刑，殆除其

半”［１０］。唐代新出现了不少减免死刑的制度，而同

为免于处死，表达形式却不尽相同，上文仅列举了部

分常见表述，仍有众多表述无法一一列举，这需要我

们在浏览史料时予以关注和甄别。

二、免死处理的不同程序

　　中国古代案件的处理程序，通常与当事人的身

份息息相关。瞿同祖提到：“古代的法律始终承认

某一些人在法律上的特权，在法律上加以特殊的规

定，这些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显然是和吏民迥乎不同

的。这些人包括八议者，其他官吏及上述二种人的

亲属，因其法律上特殊的地位，我们不妨称之为法律

上的特权阶级。”［１１］在唐代免死案件中，有相当一部

分当事人属于此类“特权阶级”，关于他们所适用的

案件处理程序，《唐律疏议》有明确的规定，如：“诸

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

定奏裁”［１］，“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１］，即

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之人，所犯非十恶者，均

要经都座集议，由皇帝裁决，议者只有原情议罪的权

利，没有裁决权，五品以上犯罪非十恶、反逆、缘坐、

杀人、坚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亦应将所犯及

应请之状奏请［１１］。此类特权人群的免死裁决，大多

发生在议或请的程序中，史料亦可作为佐证，如裴寂

案，太宗曾列数其４条死罪：与妖人游、匿妖人言、居

功自傲、杀人灭口，然而裴乃开国功臣、位及三公，属

议功之列，“议者多请贷”，最后仅流放静州［８］。甚

至连牵涉谋反案本应属十恶不赦之列的长孙安业，

也因是皇后异母兄而得减死［７］。

相对应的，“非特权阶级”当事人若犯死罪，则

由承审官先予判决，但后续的死刑复核仍由皇帝来

进行，倘使案情在录囚、覆奏或直诉等环节得到了皇

帝的关注和特别处理，则当事人仍然存在免死的可

能。录囚，即虑囚，在唐代已为定制，多位君主曾因

施仁政、理冤狱或旱灾、蝗灾等缘由屡屡亲录囚徒，

得以免死和被特赦的大有人在，例如房强因其弟谋

反，本当连坐伏诛，太宗在录囚时心生恻隐，经百僚

详议后，将旧律修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

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房强由是免

死［８］。除录囚以外，太宗还因悔杀张蕴古而改死刑

三覆奏为五覆奏：“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间，何

暇思虑？自今宜二日五覆奏。”［８］关于直诉制度的

具体实现方式，唐代不但设有登闻鼓、肺石，还有拦

御驾、上表申诉、“投匦”甚至“诣阙”等诸多形式可

以申诉冤情、上达天听，然而其实际操作的难度却是

可想而知的［１２］。综合来看，尽管有多种死刑复核及

申诉的程序，相较于特权阶级而言，非特权阶级最后

得到免死处理的情形仍是寥寥可数。

另外，无论是特权阶层还是非特权阶层，大臣谏

诤在皇帝裁决的环节对案件结果都起到了极大的作

用。如肃宗处理陈希烈以下数百伪官一案，本欲将

其全部处死，三司使李岘极力劝谏，后“廷议数日，

方从岘奏，全活甚众”［７］。武则天时徐有功也曾因

颜余庆牵涉谋反一案当面直言进谏，武后虽然震怒

却采纳了建议，此次朝堂上的冲突被后世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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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冲坐逆诛，魏州人告余庆豫冲谋，后令俊

臣鞫治，以反状闻。有司议：“余庆更永昌赦，

法当流。”侍御史魏元忠谓：“余庆为冲督偿、通

书，合谋明甚，非曰支党，请殊死，籍其家。”诏

可。有功曰：“永昌赦令：‘与虺贞同恶，魁首已

伏诛，支党未发者原之。’《书》曰：‘歼厥渠魁’，

律以‘造意为首’，寻赦已伏语，则魁首无遗。

余庆赦后被言，是谓支党。今以支为首，是以生

入死。赦而复罪，不如勿赦；生而复杀，不如勿

生。窃谓朝廷不当尔。”后怒曰：“何谓魁首？”

答曰：“魁者，大帅；首者，元谋。”后曰：“余庆安

得不为魁首？”答曰：“若魁首者，虺贞是已。既

已伏诛，余庆今方论罪，非支党何？”后意解，乃

曰：“公更思之。”遂免死［８］。

可以看出，法律对特权阶层设置了较为便捷的

减免程序，而对平民百姓的倾斜程度则轻的可怜，他

们若凭一己之力来博取死刑的豁免，其操作难度堪

比登天。无论救济途径的数量是多是少、处理程序

是繁是简，对于可能免死的对象而言，最终的决定权

都掌握在至高无上的君主手中，在这个过程中言官

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时臣子的进谏能够左

右甚至颠覆君主的既有判断，使案件结果发生巨大

转折。

三、免死原因的不同类型

　　犯罪当死，却如何能侥幸豁免？在案件中，当事

人获得免死结果的具体原因也是纷繁多样的，这些

原因中，既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有案件裁决者根据

礼法关系以及其他因素的特别推理，现归纳几种较

常见的原因类型如下。

（一）身份因素

对于八议等特权阶层来说，其身份或所议之缘

由，即为免死原因。在八议的对象中，更以亲、功两

类最为多见，议亲者如道王元庆之孙李实杀人免

死［８］、肃宗女郜国公主厌蛊免死［８］，长孙皇后之异

母兄长孙安业涉刘德裕谋逆案免死、平阳公主之子

柴哲威坐弟谋反案免死［８］等，其中甚至不乏犯十恶

之罪者。议功者如开国功臣裴寂、战功赫赫的执失

思力以及曾平定徐敬业之乱的李孝逸［７］等人，皆因

既往功劳而免死。

除了常见的议、请制度之外，《唐律疏议》还有

关于老幼病孕等人犯罪减免的相关规定，“老小及

疾有犯条”称：“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

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

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

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１］

从该条文可以看出，当事人年龄愈趋近于长或幼，其

犯罪免死的几率越大，再如“妇人怀孕犯死罪”条：

“诸妇人犯死罪，怀孕当决者，听产后一百日乃行

刑；若未产而决者，徒二年；产讫，限未满而决者，徒

一年。失者，各减二等。”［１］不仅孕妇犯死罪免死，

甚至连执行者不严格遵循执行日期的情形也被作为

犯罪处理，要被判处徒刑等刑罚。类似犯罪可能免

死的身份还包括家族中的长辈身份以及主仆关系中

的主人身份等。

（二）德行因素

唐代因孝行免死者数量众多，如孝女卫氏、孝女

贾氏、王君操、梁悦为父复仇杀人免死［１］，其中富平

县人梁悦，复仇后自首请罪，皇帝颁布敕令减免其死

罪：“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

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

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时

任职方员外郎的韩愈奏称：

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

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

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

者。”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

又见于《周官》，又见于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

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

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

端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

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宁其义于经，而

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

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今陛下垂意典章，

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

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

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

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

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

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

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

不可一例。宜定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

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

经律无失其指矣［７］。

这篇洋洋洒洒的奏议中关于复仇的经典论述

“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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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常为后人所征

引，他明确表达了关于复仇案件，杀与赦不可一概而

论，而应将具体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后裁定。另外类

似因孝豁免死罪的案件还有上官兴杀人后因父被囚

自首免死［８］；又有因正直而免死者，如刘仁轨杖杀折

冲都尉，太宗“奇其刚正”，将其赦免［７］。

（三）罪轻因素

如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案，其本人已得

免死后，当值校尉却要因失职被处死，于是戴胄进谏

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

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７］太宗于是免

校尉之死。此案中的两个当事人同样因失误犯法，

而由于身份不同，生死悬殊，戴胄认为有失公平，太

宗认同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再如裴仁轨私役门夫

案，太宗欲斩之，李乾以犯轻罪而致极刑，于理法

不合为由劝阻，太宗亦从其谏［７］。再有高宗时乐工

宋四通等为人通传信物案［７］、德宗时玉工坠坏玉带

案［７］，当事人因通传信物、损坏玉带触怒圣颜将被处

死，后来均因罪行轻微与臣子进谏而得免刑，发生在

宫殿内或皇帝身边类似突发案件的波折程度、处理

结果的随机性比其他案件尤甚，不得不说获得免死

很大程度上是当事人的侥幸。

（四）意愿因素

在死罪案件中，有一部分当事人是出于迫不得

已的原因犯法，较有代表性的一类是曾任伪职的官

员，如著名诗人王维曾任伪官：“维扈从不及，为贼

所得……贼平，陷贼官三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

于行在，肃宗嘉之。会缙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

特宥之。”［７］张说之子张均曾任伪中书令［８］，李元平

曾任伪御史中丞［７］，后均得免死，上文提到的陈希烈

以下数百伪官，也因李岘谏言得以保命。这些人之

所以得到宽宥，除去其个案的具体因素外，也因在安

史之乱时期，连天子都仓皇出逃，文官们无力反抗，

碍于种种原因接受伪职，实属无奈之举，裁决者出于

宽仁的考虑对部分此类人群加以宽宥。

根据《唐律》规定，误杀、戏杀和过失杀伤者，也

可减免死罪：“诸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以斗杀伤

论；至死者，减一等。”“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

等；谓以力共戏，至死和同者。虽和，以刃，若乘高、

履危、入水中，以故相杀伤者，唯减一等。”“诸过失

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谓耳目所不及，思虑

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因

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１］这３种杀伤犯罪获

得减免的原因也是意愿因素，即不是出于故意和预

谋等主观恶意的，能获得较轻处罚。

（五）其他可原因素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可原因素的案件，如僧人净

满被诬谋逆案［７］、狄仁杰被诬谋反案［７］及李百药被

诬案［７］均为被人陷害或诬告而免死。再如著名的太

宗“钓鱼执法”案，最后也以轻判告终：

太宗初即位，务止奸吏，或闻诸曹案典，多

有受赂者，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

馈绢一匹，太宗怒，将杀之，矩进谏曰：“此人受

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极法，所

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太宗纳

其言［７］。

太宗为了肃清吏治指使人诱贿，有位官员受绢

一匹不幸被抓典型，差点被杀，多亏有言官进言，太

宗为了不背上“陷人以罪”的名声，才免其一死。

总结以上几类原因可知，虽然不同个案中造成

免死结果的原因各有差异，有的源自于条文的规定，

有的源自于裁决者的判断，其深层根源仍逃不脱儒

家思想的窠臼，包括身份阶级观念、崇尚孝道的思想

以及帝王宽仁爱民的动机等等。孔子提出的“仁爱

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孟子亦称“恻隐之心，仁之端

也”［１３］，儒家同时主张统治者推行“德治”，在富民、

裕民的同时加强礼教，最终实现“无讼”理想［１４］。另

外民本思想也促成了不少案件中的免死结果，《尚

书》有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１５］，裁判者不得不

考虑处理结果对于社会舆情与民众心理的影响：

“我国传统思想中民本主义根深蒂固，正义的客观

判断被认为出自民心和群情。”［１６］“一个妥当（既合

法又合情合理）的裁判，不仅要做到案情真实，而且

要做到舆情认可。”［１７］“自汉代春秋决狱以来，就存

在很多并不严格依照法律条文甚至撇开律条，直接

依照情理、民意等其他非成文法渊源的判决。”［１８］

促成案件免死结果的动因还包括裁判者的“圣君”、

“贤吏”情结，马小红老师曾谈到：“在中国封建社会

中，最受百姓欢迎的是圣君与清官。”［１９］圣君与贤

吏思想的确是古往今来典型的传统政治观念，如荀

子对圣王提出了“至强”、“至辨”以及“至明”的要

求：“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

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

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２０］在部分

案件中，有时天子会因一己好恶和喜怒而临时起意

处死当事人，有时并非于法有据，但出于做到“至

辨”、“至明”的愿望，很多君主还是选择了从谏如

流，以更为理性的态度来分析案情和做出裁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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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对于免死的对象来说，案件的结果充满了随机性

和不确定性，生机夹杂在律法与皇威之间若隐若现，

是否能保住项上头颅有时还要依靠运气成分。因为

在这个阶段免于死刑，却并不代表案件的最后终结，

有些时候故事还会发生戏剧性的转折。

四、大相径庭的实际执行结果

　　高鸿钧在论述中国的“卡迪司法”模式时提到：

“帝王司法的突出特征就是不确定性。龙颜大怒、

偏听偏信、龙心不悦可能都会影响皇帝裁判的结果，

而宫廷斗争和政治审判则更增加了帝王司法的不确

定性。”［２１］在律法与皇威的双重作用下，大多数免死

案件不仅仅以免于死刑为终点，其实际执行情况各

有差别。

第一，最曲折的情形也即最严重的后果是，案件

发生一百八十度大反转，先免死后处死。如李元昌

勾结李承乾谋反案：

十七年，事发，太宗弗忍加诛，特敕免死。

大臣高士廉、李世眅等奏言：“王者以四海为

家，以万姓为子，公行天下，情无独亲。元昌苞

藏凶恶，图谋逆乱，观其指趣，察其心府，罪深燕

旦，衅甚楚英。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切齿，

五刑不足申其罚，九死无以当其愆……”太宗

事不获已，乃赐元昌自尽于家，妻子籍没，

国除［７］。

李元昌就是这样一个倒霉的人物，由于血脉亲

缘，太宗不忍诛杀，本已“特敕免死”，而众臣子纷纷

上书劝谏，太宗只好收回成命，赐其自尽。肃宗时将

军王去荣杀富平令案的情形也较为相似，王去荣善

用炮，肃宗惜其将才，下诏贷死，贾至等大臣却认为

不可因才废法，肃宗只得让步，处死了王去荣［８］。

第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以一系列其他刑罚

来替代死刑。唐代关于死刑的替代刑有加役流、配

流以及赎刑等，如“加役流者，本是死刑，元无赎例，

故不许赎”［１］。“若免死别配者，谓本犯死罪，蒙恩

别配流、徒之类”［１］。因而流刑是大多数免死案件

的替代处罚措施，如柴哲威流邵州、张均流合浦、曹

怀舜流岭南、郭元振流新州、执失思力流州、梁悦

流循州；李元平则经历两次流放，先是流于珍州，遇

赦归剡中时，被浙东观察使上表发圣怒，再次流放贺

州。王晏平案则不同，其本应减死流康州，因为父丧

尚未执行，后河北三镇上表请从昭雪，王晏平得以改

授抚州司马。

第三，免于处死，或者以赎金代替。如高宗时绛

州人赵师举之父被人杀死，“久之，手杀仇人，诣官

自陈，帝原之”［８］。更有甚者，不仅免死反而被奖赏

的也不乏其人。如长孙顺德一案：

俄以受赇为有司劾发，帝曰：“顺德元勋外

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观古今自鉴，有以益国

家者，朕当与共府库，何至以贪冒闻乎？”因赐

帛数十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以赂

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赐之？”帝曰：“使有耻者，

得赐甚于戮；如不能，乃禽兽也，杀之何益？”［８］

太宗对于长孙顺德的处罚一反常态，采用赏赐

的方式令其悔罪，这正如桓宽所称：“法能刑人而不

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２２］再如前文提到

的孝女卫氏因复父仇杀人：“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

罪，给传乘徙于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

之。”卫女不仅没有被处罚，还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同样因孝复仇的贾氏也获得了皇帝的垂怜：“高宗

哀之，特下制贾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于洛阳。”［１３］

刘仁轨任陈仓尉时杖杀折冲都尉，太宗认为其刚正

不阿，非但没有处罚，还提拔其做栎阳丞，这又是一

个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的例证，亦足以说明唐代君主

对道德教化的重视程度。

五、结语

　　唐代众多的免死案件在史料中以不同的面目呈

现，其表述形式各异，有“免死”“减死”“贷死”“原

死”“赦死”等等；处理程序也因当事人的身份而有

所差别，特权阶层由于享有政治上的恩荫权、经济上

的优免权以及法律上的优遇权等［１４］，通常在请、议

的程序中得到免死，非特权阶层若在死刑复核或其

他申诉程序中引起皇帝的关注，才有免死的可能，最

终的免死裁决权仍掌握在皇帝的手中，而在案件的

进程中，谏官的进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免死的

具体原因，又可归纳为身份因素、德行因素、罪轻因

素、意愿因素和其他可原因素；免死案件的实际执行

结果更是大相径庭，有案情反复最后被处死的例子，

亦有不但未受惩罚、反而倍受嘉奖的情况，大多数案

件中死刑的替代刑罚是流刑。

可以看出，唐代免死案件的情况是非常多样的，

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除了传统法律一以贯之的特

权法因素外，还有钦恤为怀的仁爱思想，归根结底，

仍然是崇尚德礼教化的儒家思想渗透在法律实践的

各个环节。站在擅生杀大权的君主立场来看，以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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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孝道”“仁爱”等道德观念来教化民众和以严酷

的刑罚来突显天威、惩戒犯罪同等重要，二者不可

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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